
期末考试排考操作指南

一、安排时间、地点

1. 排时间：进入”考务管理-集中排考管理-集中考试时间”页面，按照试卷维

度，排集中考试的任务，【考试名称】选择“期末考试”，见下图：

具体操作步骤：选择要排时间的考试名称——选择年级——选择一个试卷安排

时间——选择时间段——点击确定，如提示考试时间冲突，及时调整考试时间。

2.排地点：进入“考务管理-集中排考管理-集中考试地点安排”界面，排考

方式选择“按教学班方式”排考，进行场地安排，如下图：



具体操作步骤：选择考试名称和年级——选择排考方式——选择一门未排的

考试任务——按查询条件查询场地——选择合适的一个或多个场地——对场地

安排考试人数，安排人数总和等于合考总人数——点击确定保存

注：为最大化利用教室，各院系根据教学班人数合理选择教室排考，严禁将 100

人以下教学班安排至 285 座阶梯教室，具体安排原则见下表：

教学班人数 建议排考教室（座位数/考试人数） 典型教室

0-35 人 99 座/35 人 1305/1307

36-50 人 114 座/50 人 1206/1208

50-70 人 190 座/75 人 1J101/3J101

70-100 人 2个 114 座/50 人 1206/1208

100 人以上 285 座/110 人 1J201

二、安排监考教师

1.派监考学院

进入“考务管理-监考管理-派监考学院”页面，设置派监考学院信息，指派

考试任务由哪个学院安排监考教师，见下图：

注：通修课程由开课学院指定学生学院安排监考教师，专业课程派监考学院

时选择本学院，若不进行【派监考学院】操作，将无法进行监考教师安排。

2. 手动排监考 原则



进入“考务管理-监考管理-人机监考安排”页面，选择一条考试任务，点击

监考安排，指派监考教师，见下图：

注：0-60 人考场不得少于 2 名监考教师，60 人以上考场不得少于 3 名监考教师。

三、导出排考信息

监考安排完毕后，即可导出考场安排信息，具体路径：考务管理——监考管

理——人机监考安排——选择考试名称、年级，点击【查询】后，按年级导出，

见下图：

注：教师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后，通过【信息查询】——【监考信息查询】查

询个人监考安排情况。

四、生成考试名单



进入“考务管理-排考名单管理-考试名单管理”页面，选择考试信息—选择

生成座位号规则—点击生成名单。生成后选择考试信息，点击学生名单，显示

考试座位号及相关信息，具体见下图：

注：监考教师安排完成后，务必及时生成考试名单，并检查学生名单，发现

问题及时处理，以便学生查看个人考试信息。


